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2：
供应商需提交的材料
（一式三份）
1.投标人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复印件（盖公章）
2.投标报价单（盖公章）
3.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及履约承诺函（规定格式/打印盖章）
4.龙岗区进一步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告知书
5.截止时间前，供应商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（自行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、中国政府采购网、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、深圳信用网渠道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）
【备注：1.投标人必须根据《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及履约承诺函》格式提交，否则作投标无效处理;2.所提交的投标文件、相关证明材料均并加盖公司公章，并装袋密封加盖骑缝章;4.投标人一经投标，视为已认真理解和掌握本项目招标要求，并愿意应标;5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投标单位的投标文件作废标处理：（1）未按要求密封投标书并加盖单位骑缝章的；（2）投标人的报价高于投标上限的；（3）评审时有疑问联系不上投标人的；（4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它废标情形。】


